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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15       证券简称：三维通信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83 

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2022 年 8 月 30 日至 2022 年 9 月 6 日期间，你公司股票累计上涨 52.60%。

9 月 1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异动公告

1”）称，公司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

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；9 月 6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

示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异动公告 2”）显示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越伦于 9 月 1 日

至 9 月 5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 4,718,300 股。请你公司认真核实并回复

以下问题： 

（1）异动公告 2 显示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越伦在 9 月 1 日通过集中竞价

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,000,000 股。请你公司结合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减持情况，

核实并说明前期《异动公告 1》披露的“公司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

行动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”是否真实、准确，是否存

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情况。 

答复： 

2022 年 5 月 11 日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（2017 年修订）》第十三条规定：“上市公司大股

东、董监高通过本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，应当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

前向本所报告减持计划，在本所备案并予以公告”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公司实际

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53），

李越伦先生及洪革女士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

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，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28,756,595 股，即不超过公司

总股本比例的 3.52%。其中，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，将自该公告披

露之日（2022 年 5 月 11 日）起 15 个交易日后 6 个月内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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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6 月 25 日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（2017 年修订）》第十三条规定：“在减持时间区

间内，大股东、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，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

况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

的，还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二个交易日内就该事项作出公告”，公司披露了

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

－061）与《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1%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－062），就李越伦先生及洪革女士减持数量过半以及减持

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情况进行披露说明。 

2022 年 8 月 30 日晚间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（2017 年修订）》第十三条规定：“在减持时间

区间内，大股东、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，应当披露减持进展

情况”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

半的进展公告》，在减持时间过半的节点就李越伦先生及洪革女士的减持情况进

行披露说明。截止 8 月 30 日，李越伦先生及洪革女士合计减持 20,265,658 股，

占其计划减持股份数量的 70.47%，减持均价为 3.73 元。 

截止 8 月 30 日，李越伦先生及洪革女士的减持明细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主体 
减持股数

（股） 

减持均价

（元） 

减持比例

（%） 

减持时点总

股本（股） 

2022-06-01 集中竞价 洪革 1,934,993 3.94 0.24 817,351,255 

2022-06-01 集中竞价 李越伦 144,400 3.93 0.02 817,351,255 

2022-06-02 集中竞价 洪革 2,301,065 3.92 0.28 817,351,255 

2022-06-02 集中竞价 李越伦 587,800 3.95 0.07 817,351,255 

2022-06-06 集中竞价 李越伦 1,766,200 3.98 0.22 817,351,255 

2022-06-21 集中竞价 李越伦 733,200 4.08 0.09 817,351,255 

2022-06-22 集中竞价 李越伦 590,000 4.00 0.07 817,351,255 

2022-06-23 集中竞价 李越伦 110,000 3.96 0.01 817,351,255 

2022-06-23 大宗交易 李越伦 8,380,000 3.56 1.03 817,351,255 

2022-06-24 大宗交易 李越伦 3,718,000 3.62 0.45 817,351,255 

合计 20,265,658 3.73 2.48 817,351,255 

如上所述，公司自 2022 年 5 月 11 日起，陆续披露了该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

告及相关进展公告，以上公告显示李越伦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减持行为严格遵守了

本次减持计划，其减持计划尚未结束并仍在履行，未来仍有继续减持的可能性。 

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晚间披露了《异动公告 1》，根据控股股东和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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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回函显示，2022 年 8 月 30 日、8 月 31 日股票异常波动

期间，其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，同时根据回函内容公司并不知晓实际控

制人将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减持公司股票。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越伦在 2022 年 9

月 1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,000,000 股，占其计划减持股份数量的

6.95%，占公司总股本 810,991,332 股的 0.25%。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

法（2021 年修订）》第二十二条以及公司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》对重大事件

的规定，本次减持行为其时间、数量及方式符合减持计划的内容，且公司已在规

定时间披露减持进展公告，不属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。 

因此，前期《异动公告 1》披露的“公司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

行动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”是真实、准确，不存在信息

披露不及时的情况。 

（2）2021 年年报及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中分行业收入显示，你公司卫星通

信运营服务收入仅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0.95%、1.22%；你公司在《异动公

告 2》中特别提示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卫星通信运营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5,979.70

万元。请你公司说明在异动公告 2 中披露卫星通信运营收入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、炒作公司股价、配合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票的

情形。 

答复： 

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晚间披露了《异动公告 1》，之后连续两个交易日

内（2022 年 9 月 2 日、9 月 5 日）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%以上，公司

股票交易价格仍继续异常波动。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5 日晚间披露了《异动公告

2》，由于股票波动幅度较大，且公司动态市盈率显著偏离行业市盈率水平，为充

分揭示相关风险，公司在本次公告中对可能影响股价的事项进行风险提示。 

在《异动公告 2》披露前，2022 年 9 月 2 日至 9 月 5 日期间，公司在互动易

平台收到多位投资者关于“卫星通信”技术及合作客户的询问，因此注意到市场

近期对该相关业务的关注度较高。为了向投资者充分揭示二级市场交易风险，并

真实、准确、公平地表述公司相关业务的实际发展规模，公司在《异动公告 2》

引用了《2022 年半年度报告》中相关的经营数据进行客观描述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越伦先生 2022 年 8 月 30 日至 2022 年 9 月 6 日期间减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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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明细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主体 
减持股数

（股） 

减持均价

（元） 

减持比例

（%） 

减持时点总

股本（股） 

2022-09-01 集中竞价 李越伦 2,000,000 5.70 0.25 810,991,332 

2022-09-02 集中竞价 李越伦 1,273,800 5.83 0.16 810,991,332 

2022-09-05 集中竞价 李越伦 1,444,500 6.41 0.18 810,991,332 

合计 4,718,300 5.95 0.59 810,991,332 

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5 日晚间披露《异动公告 2》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越

伦先生自 2022 年 9 月 6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并未发生股票减持行为。 

综上所述，公司在《异动公告 2》中披露卫星通信运营收入具备合理性，主

要是为了使投资者了解该业务实际发展规模，向投资者充分提示交易风险。此外，

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越伦先生自 2022 年 9 月 6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并未发生股票减

持行为，因此不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、炒作公司股价、配合实际控制人减持公

司股票的情形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根据本所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—

—公告格式》中其他事项类第 1 号的规定，关注、核实相关事项，确认是否存

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，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。 

答复： 

公司已关注、核实相关事项，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，公司董事会也未

获悉本公司有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

披露的、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；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

更正、补充之处。 

（4）请你公司根据本所规定，向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询，说

明相关方是否计划对你公司进行股权转让、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

响的事项，并提交其书面回复。 

答复： 

公司已向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询，根据回函显示相关方未计划

对公司进行股权转让、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

（5）请你公司根据本所相关规定，详细说明近期接受媒体采访、接受机构

和个人投资者调研、回复投资者咨询等情况，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

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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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： 

经核查，公司近期未接受媒体采访，未接受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；通过互

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 1 条，回复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2 日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问：请问贵公司有数字人民币相关技术储备吗？ 

答：投资者您好，公司暂未涉及相关业务，感谢关注。” 

公司严格按照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等相关规定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。 

（6）请你公司核查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

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，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。 

答复： 

经核查，并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《信息披

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》和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》，公司董事长

李越伦先生于 2022 年 9 月 1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2,000,000

股，减持均价为 5.70 元/股；2022 年 9 月 2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

票 1,273,800 股，减持均价为 5.83 元/股；2022 年 9 月 5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

式减持公司股票 1,444,500 股，减持均价为 6.41 元/股，上述股东的减持方式、数

量符合其减持计划。除此之外，公司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本人及其直

系亲属最近一个月内（自 2022 年 8 月 5 日至 2022 年 9 月 6 日期间）不存在买卖

公司股票的情况。经自查，公司近期未筹划重大事项亦未处于定期报告、业绩预

告等内幕信息敏感期内，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，不存在涉嫌内幕交

易的情形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9 月 14 日 


